
证券代码：600567 证券简称：山鹰国际 公告编号：2025-086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山鹰纸业（广东）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58,480.96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山鹰纸业（吉林）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69,29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6,181.23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1,596,558.82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05.9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肇庆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山鹰纸业（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山鹰”）提供最高债权限额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

担保无反担保，广东山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山

鹰纸业（吉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山鹰”）提供最高债权限额人民币 69,29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吉林山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同意 2025 年度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3,146,500 万元，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30,500 万元。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和 2025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 2025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1）和《2024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负债率 调剂前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调剂后担保额度

山鹰纸业销售 70%以上 85,000 -20,000 65,000

吉林山鹰 70%以上 100,000 +20,000 120,000

注: 山鹰纸业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山鹰纸业销售”）2025 年度审议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 90,000 万元，因调剂给集团内子公司担保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剩余担保额度

85,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山鹰纸业（广东）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芜湖胜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

法定代表人 李聪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200MA53DUB1XG

成立时间 2019-06-21

注册地 肇庆高新区白沙街 3号

注册资本 198,306.45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造；纸制品制造；

纸制品销售；纸浆制造；纸浆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

再生资源销售；固体废物治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单位后勤管理服

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住房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

源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

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0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7,046.49 480,176.35

负债总额 303,584.88 262,472.00

资产净额 213,461.61 217,704.35

营业收入 227,581.32 301,887.64

净利润 -4,242.74 2,513.80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山鹰纸业（吉林）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100%

法定代表人 杨镇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724MA15114N58

成立时间 2018-09-03

注册地 松原市陶赖昭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 42,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浆制造；纸浆

销售；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生物质燃料加工；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固体废

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销售；

电工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技术进出口；再生

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

资源销售；大气污染治理；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

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贸易经纪；非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修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0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1,936.69 264,166.06

负债总额 243,184.00 220,327.53

资产净额 38,752.69 43,838.53

营业收入 19,573.25 17,905.07

净利润 -1,380.96 -1,375.2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权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

被担保人：山鹰纸业（广东）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担保金额：3,000 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期限：12 个月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以及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保全费、

拍卖或变卖费、公告费等)，因广东山鹰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个单项协议签订之日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二）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

被担保人：山鹰纸业（吉林）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担保金额：69,290 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期限：2025 年 11 月 7 日至 2030 年 11 月 7 日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

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主

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债权人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成时间即



使超出债权确定期间，仍然属于本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不受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保证期间：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吉林山鹰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

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吉林山鹰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

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

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

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担保对象提供担保均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担保对象均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运行和管理情况。本次担保金额未

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

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96,558.82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5.93%，均为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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